
关于下达2024年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(绩效考核)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各旗县区财政局、 农牧局：
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年自治区财政衔

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(内财农[2024]397号 )

要求， 以及呼和浩特市农牧局《关于分配2024年 自治 区奖励资

金的复函》(呼农牧帮扶字 [2024] 8号) 的分配意见 ， 现下达

你地区2024年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(绩效考核)补助资

金 (详见附表 ), 收入列入 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231

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”,支 出列入

— 1 —





资金实行动态监控。 各地区要及时录入、 分解预算指标，及时做

好资金支出系统关联操作工作，客观准确反应资金支出进度。

附件： 2024年 自治区衔接资金 (绩效考核) 分配表

呼和浩特市财政局

2024年 5月 16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5月 16 日印发

— 3 —




